
 
与出租相关其

他条件 

1、意向承租方须承诺，在挂牌公告期间，已自行对标的进行

了全面了解，一经递交承租申请并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即表

明理解和接受本次出租的所有内容及程序，完全了解与认可

出租标的状况以及存在的瑕疵等一切内容，并自行承担承租

标的所带来的一切风险和后果；成为最终承租方后不得以不

了解出租标的为由退还出租标的，否则视为违约。非因出租

方原因所引发的风险因素，由承租方自行承担。 

 

2、意向承租方须承诺，自被确定为承租方之日起 15个工作

日内与出租方签署《加油站资产租赁合同》，并在《加油站

资产租赁合同》签订之日起 15 日内，将第一年租金和交易

服务费一次性支付至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指定账户（以到账为

准），其中交易保证金全部转为第一年租金的一部分。由山

东产权交易中心负责将首期租金支付给出租方，后续租金由

承租方直接汇入出租方指定账户。 
 

3、意向承租方须承诺，同意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在出具《产权

交易凭证》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全部交易价款划转至出租方

指定账户。 
 
4、意向承租方须承诺，自签订《加油站资产租赁合同》后 5

个工作日内按总租赁费的 20%向出租方交纳履约保证金，保

证金直接汇入出租方指定账户。保证金不计利息，租期内如

承租方存在违约行为，经出租方或上级主管部门警告而没有

在规定期限内整改的，出租方有权没收承租方交纳的保证

金，并无条件收回标的且不承担承租方造成的所有债务及法

律责任。租期届满，经出租方验收出租标的完好、所有设备

设施齐全，承租方没有单方违约，则无息全额退回保证金。

如出租标的设备设施有损失，则承租方应照价赔偿。出租方

收到上述保证金后向承租人开具相应金额的收据。 

 
5、意向承租方须承诺，接收加油站4名员工，按照不低于

出租方为员工提供的待遇标准支付工资及福利。

 
6、意向承租方须承诺，不可整体或部分转租，未经出租方书

面同意，不得将承租部分转租或用其他任何方式交与第三方

使用或与他人共同使用。 

 

7、意向承租方须承诺，租赁期间若对租赁标的物进行增建、

改建、扩建等，需经出租方书面同意，不得破坏原有建筑设

施，一切费用和责任由承租方自行承担。承租方需自行到标



的所在地主管部门办理开工手续。按照规定办理施工、安监、

消防等行政审批手续，并接受行政机关监督和管理。承租方

对承租租赁标的物进行增建、改建、扩建工程应当完全符合

国家和地方相关的装修规范。 

 

8、意向承租方须承诺，逾期未支付租金、未经出租方书面同

意擅自改变出租标的用途或转租分租进行改造或利用出租

标的从事违法活动等，均属违约行为，租期内如存在违约行

为，经出租方警告后，没有在规定期限内整改的，出租方有

权没收承租方交纳的租赁保证金并解除《加油站资产租赁合

同》收回出租标的，且不负责承租方造成的损失、债务及法

律责任。承租方违反约定使用给出租方造成损失的，承租方

需承担赔偿责任，赔偿金额按造成的实际损失计算。 

 

9、意向承租方须承诺，自行负责租赁期间出租标的的日常

维护管理，保护各项设施、设备免遭损坏，承担物业、维修

及水电暖、网络、有线电视、通讯等所发生的一切相关费用。 

 

10、意向承租方须承诺，自行承担出租标的物及其他专有部

分或者共有部分设施设备、管道线路的维修及保养责任。 

 

11、意向承租方须承诺，租赁期间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减免

租金。 

 

12、意向承租方须承诺，如遇政府征收、政府拆迁、土地储

备、上级主管部门重大布局规划、责令配套公建移交等情形，

承租方无条件终止租赁合同，撤走相关人员和可拆移性的设

备；意向承租方需承诺，自行负责环保治理整改并自行承担

投资风险，且租赁终止后其环保投入权益无偿转让给出租

方。 

 

13、意向承租方须承诺，租赁期内，若出租方在该加油站增

上 LNG、光伏、充换电设备，此部分增上的经营权、所得收

益均归出租方所有，承租方无权因此要求出租方降低租金或

额外支付费用。出租方进行加气站或充换电站建设时，承租

方提供必要的配合。 

 

14、意向承租方须承诺，承担本次交易过程中的本项目相关

的交易服务费、资产评估费用等，并在《加油站资产租赁合

同》签订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至山东产权交易



中心指定账户及出租方指定账户。 

 

15、意向承租方须承诺，租赁期满，承租方将《资产交接确

认书》中的租赁资产交还给出租方或出租方指定第三方。承

租方出资添置的其他资产、设备、设施可以自行处置，但不

得影响加油站正常经营。对于不可拆除或拆除后可能影响加

油站正常经营的，承租方无偿转让给出租方。 

 

16、意向承租方须承诺，资产证照交接后，承租方负责加油

站罐区改造，承担加油站施工安全及经营安全主体责任，并

承担加油站罐区改造及协调周边关系的所有费用。出租方根

据实际情况给予承租方 40 天罐区改造期，改造期间不收取

租金，租金自罐区改造完成次日起计，承租方按照中标金额

正常支付前五年租金，罐区改造期间免除的租金在第六年租

金中进行减免。 

 

17、意向承租方须承诺，承租方自行负责协调处理加油站转

租期间包括但不限于与政府职能部门、加油站相邻权人、水、

电供应者在内的一切外部关系，并承担相关费用和责任。 

 

18、意向承租方须承诺，承租方承担原站主为出租方开具的

加油站租赁费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开票税费。 

 


